固定资产报废技术鉴定初审汇总表交接单

归口部门（盖章）：
	序号
	处置申请单号
	使用单位
	数量
（台/件）
	原值
（元）
	净值
（元）
	是否含单项资产账面原值在20万元（含）以上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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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添加
	
	
	
	
	

	合计
	
	
	
	

	部分资产数量统计汇总
	1.台式计算机     台；2.便携式计算机     台；3.柜式空调     台；
4.挂式空调     台；5.电视机     台；6.照相机、摄像机     个；
7.服务器     套；8.交换机     个；9.碎纸机     个；10.除湿机     个；
11.电机设备     个；12.金属桌子     个；13.金属椅子     个。

	归口部门（移交方）
	国资处（接收方）

	移交人（签字）：
年    月    日
	接收人（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1.本单所罗列处置申请单应是已通过报废技术鉴定初审的；
2.本单用于归口部门向国资处提交本批次《固定资产报废技术鉴定初审表》纸质材料时；
3.部分资产数量统计汇总需注明本批次所有处置申请单中涉及资产的总数量；
4.本单超过一面的需正反面打印，超过一张的需加盖骑缝章，不得更改本表内容。
